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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事项概述 

汉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11月10日召开了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资深圳市小铜人金融服

务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1000万元对小铜人进行增资，增资完

成后，公司持有小铜人20%的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目标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1、名称：深圳市小铜人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铜人”）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深圳市龙华新区布龙路交汇处水榭春天花园 2A栋百合苑 6 层 D座 

4、法定代表人：刘侠风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万元  

6、成立时间：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六日 

7、营业期限：自 2014年 8月 16日至 2024 年 8月 7日 

8、经营范围：金融信息咨询；提供金融中介服务；经纪信息咨询；文化活

动策划；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受托资产管理（以上不含证券、期货、保险及其

它金融业务）；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网络技术开发；

通信技术开发及相关技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和销售；经营电子商务。（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 

9、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  

自然人刘侠风持有小铜人 75%的股权、自然人岳瑞玉持有小铜人 15%的股权、

自然人王梁持有小铜人 10%的股权。 

本次增资后： 

汉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小铜人 20%的股权。 

10、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深圳市小铜人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2014年度及 2015年 1-9月审计报告》

（致同审字（2015）第 110ZC4730号）,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4年 12月 31日 2015年 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4.05 718.54 

负债总额 14.51 490.35 

净资产 -0.46 228.19 

项目 2014年 2015年 1至 9月 

营业收入 21.17 1026.48 

营业成本 13.80 629.46 

营业利润 -0.59 305.18 

利润总额 -0.59 305.18 

净利润 -0.46 228.64 

11、情况介绍 

深圳市小铜人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互联网金融垂直领域的品牌

策划营销机构，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财经公关公司。 

小铜人专注于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品牌策划和市场营销，目标客户主要是国内

各类大中小型 P2P 平台及金融机构。已服务的客户包括中国平安/宜信/有利网/

积木盒子等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佼佼者。 

小铜人以互联网金融P2P网贷的品牌营销为切入点，通过主要布局互联网金

融、理财领域自媒体及代理组建矩阵自媒体联盟，覆盖微信大号3000多个，覆盖

粉丝超3亿，已经成为了专业的微信整合营销机构。 



三、有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汉鼎股份与乙方小铜人、丙方刘侠风签订的《深圳市小铜人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以人民币一千万元增资目标公司，获得目标公司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审计基准日目标公司尚未分配利润以及至本次增资完成后的滚存利润由公司新

老股东共同享有。 

2、丙方刘侠风的承诺和保证：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促进目标公司保持现行主营业务不变，业绩持续增加，

发展稳定，经营合规。 

业绩承诺：  

(1)2015年度公司税后净利润达到 100万元； 

(2)2016年度公司税后净利润达到 1000万元； 

(3)2017年度公司税后净利润达到 2000万元； 

(4)2018年度公司税后净利润达到 4000万元； 

未达到上述业绩承诺： 

丙方承诺：若目标公司未达到约定的业绩承诺则以自有资金对目标公司的利

润指标进行补足； 

或者甲方（投资方）可以选择由丙方即原股东回购投资方所持目标公司的股

份。回购价格：按照投资方对乙方的全部出资额及自从实际支付日起至实际支付

回购价款之日按年利率 10%计算利息。 

3、违约责任 

如乙方未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组织机构代码证和

税务登记证的变更及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应向甲方支

付违约金人民币 200万元，因甲方未给予及时、必要配合而造成的情形除外。 

乙方不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视为违约，乙方除了采取补救措施全面

履行协议外，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200 万元，并赔偿甲方受到的实际损

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差旅费等所有费用。 

由于丙方违反本合同第 3.1条任何一项承诺和保证（若违反业绩承诺已经进

行补偿的，不适用本条），或丙方及目标公司隐瞒、制造虚假资料或遗漏重要信

息、误导甲方做出增资决策，视为违约，丙方除了采取补救措施全面履行协议外，

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200万元，并赔偿甲方受到的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差旅费等所有费用。 

甲方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或违反本协议第 3.2 条的任何一项承诺

和保证，视为甲方违约，甲方除了采取补救措施全面履行协议外，应向乙方支付

违约金 200万元，并赔偿乙方受到的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

评估费、审计费、差旅费等所有费用。 

4、治理结构：增资完成后，公司设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甲方委派代表

担任目标公司董事会 1名董事。丙方委派代表担任董事长及总经理。 

5、生效条件：本合同自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增资时生效。如届时不能

通过，则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四、以上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使用公司自有资金。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公司围绕着“产业+金融+互联网”发展战略，着力打造基于产业的互联网金

控平台，投资小铜人将非常有利于公司快速构建互联网端口能力。小铜人作为“微

时代、微营销、微传播、为整合”专业的微信整合营销机构，其将为公司旗下多

个互联网平台提供强大的整合营销能力。与此同时，小铜人未来也将建立起泛金

融、娱乐、生活消费类的自媒体\新媒体矩阵，打造微时代的立体化整合营销服

务机构，成为空间广阔，也将成为汉鼎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 

如下图所示，本次对外投资同时也是汉鼎打造立体式的 O2O移动流量入口战

略布局中的新媒体矩阵、互联网营销的重要组成模块。 

 

 



2、存在风险： 

互联网金融交易撮合平台，尤其是 P2P 领域， 目前暂无明确的监管政策，

意味着小铜人服务的甲方客户存在一定法律风险，这样也会影响到小铜人自身的

市场业务和品牌美誉度。为此，小铜人加强合作方的筛选，做好合作风控。 

未来如果新媒体形态发生迭代更新(如博客-微博-微信这样的迭代更新),会

使得小铜人旗下的自媒体以及矩阵资源将会遇到新媒体形态迭代的风险。为此，

小铜人在做新媒体时更应该注重未来的方法，保持极高的敏感度和嗅觉。 

3、对公司的影响：上述对外投资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本次投资对公司 2015

年的经营成果影响不大，预计今后通过投资收益和未来双方可能的业务合作及互

动效应对公司未来的业绩预计产生积极影响。 

 

 

汉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